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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文件

静府议〔2025〕6号

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
关于《上海市静安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
四次会议关于静安区 2024 年政府债务管理
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》落实情况的报告

区人大常委会：

收到《上海市静安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关于

静安区 2024 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》（静会

〔2025〕35 号）后，区政府高度重视，要求区财政局认真研究，

逐一对照落实，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落实人大报告制度，优化债券管理工作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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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以来，区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，

按照《上海市静安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贯彻落实建立

健全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制度的实施办法》的要求，积极配合

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健全财政部门牵头、政府相关部门深度融合的

报告工作机制。每年上半年与区人大财经委沟通后，向区人大常

委会报告上一年度债务管理情况。对于当年度新增举借政府债务

及时编制预算调整方案，按程序上报区人大常委会，全面准确及

时反映政府债券资金安排情况。

区政府将进一步完善区政府主要领导负责，区发展改革委管

项目、区财政局管资金“双牵头”，区规划资源局、区房管局、

区建设管理委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跨部门协同机制，压实政府

管理责任。今后，将根据市级部门的要求及时调整成员部门，优

化债券管理工作机制。

二、加强债券项目储备，提高储备项目“数、质”齐升

根据《关于优化完善上海市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工

作方案》（沪府办〔2025〕10 号）、《自然资源部 财政部 关于做

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

资发〔2025〕45 号），建设类项目由区发展改革委申报、土储类

项目由区规划资源局申报。区发展改革委、区规划资源局已结合

《政府财力项目计划》和《土地储备专项规划》充分排摸我区可

申报项目，按季度申报的时间节点推进项目库储备梯队管理，确

保债券项目接续有序。区政府将积极联系市级各条线部门，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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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索专项债券用于前瞻性、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项目资本金的

具体操作路径，加强新兴产业基础设施和传统基础设施升级改造

等领域项目储备，重点研究非成套改造项目的申报，积极推动储

备项目数量、质量齐升。

三、强化债券项目绩效评价，建立债券资产管理制度

根据《上海市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》的

要求，围绕强化专项债券项目绩效评价的工作要求，启动项目遴

选工作，紧扣“借、用、管、还”全生命周期管理主线，立足专

项债收益自求平衡的要求，聚焦资金使用合规性、资产形成质量、

成本效益及偿债能力等关键环节，为开展专项债券项目重点评价

奠定基础。同时，健全评价体系，注重评价质量与应用实效，促

进提升债券资金效益与项目管理水平。

结合市财政关于专项债券投资项目形成资产相关的最新要

求，区政府排摸了所有可能形成资产的专项债券项目，对申请情

况、建设情况、形成资产的基本情况、资产的使用情况和处置情

况进行了梳理，下一步将对形成资产的核算、配置、使用、处理

进行全过程管理。

四、有效防范债务风险，落实债券还本付息管理责任

区政府将继续强化履行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属地责

任，各部门配合的防风险长效工作机制，按要求每季度、半年度

报送本地区、本领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情况和相关数据信

息，并对工作进展及成效进行说明，确保风险早识别、早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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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财政部加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偿付管理的最近要求，区

政府积极落实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收支管理责任，要求项目主

管部门、运营单位根据专项债券项目实施方案和实际运营情况编

制资金归集计划，区财政局按照归集计划加强收入归集，合理安

排财政补助资金，负责偿债备付金的归集、使用和管理，确保债

券本息按时足额偿付，切实防范化解专项债券风险。

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

2025 年 9 月 13 日

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9月 13 日印发


